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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20個工會及職系代表

(經辦㆟：見分發名單)

各位主席、代表  :

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

3月22日的來信已經收到，現謹代表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

答覆如㆘ :

在2002年2月22日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

會"及"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議員曾就建築署

資源重整計劃發表意見。對於議員的意見，政府固然重視，亦明

白議員關注這項計劃可能影響建築署的員工。有見及此，我們已

向兩個委員會說明，會就計劃的各項細節(如員工安排以及推行進

度等 )，全面而廣泛㆞徵詢員工的意見，並透過剛成立的員工關係

小組和特別為這項計劃而設的4個不同職系的員工諮詢小組，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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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個別員工進行諮詢。事實㆖，建築署已於2002年3月14日進

行首輪正式的員工諮詢會議。

㆒直以來，政府與建築署管方都十分重視與員工溝通。在

2002年1月22日，建築署署長率先向工會簡介資源重整計劃的內

容，並以書面通知所有員工；其後，署長更分批接見部門所有員

工，藉以解釋計劃的細節及聽取他們的意見。另㆒方面，建築署

在內聯網建立電子報告版，加強職管雙方的意見交流；而政府亦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共同擬定㆟手安排及有關細節，並會就有

關安排，廣泛徵詢員工的意見。

我們已明確表示，增加外判只是建築署資源重整計劃的㆒部

分。政府的㆒貫政策，是透過加強公營與私營機構合作，以達到

提升服務質素及提高公營機構生產力的目標。現時，其他工務部

門都有把不同性質的工作外判，平均比率達到工程總值的九成。

至於為建築署新定的策略角色和外判目標，政府在作出決定之

前，已進行全面而客觀的探討，並且已兼顧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需

要和利益。就此而言，市民希望公共工程的數目能大幅增加、私

營機構亦希望有較多的機會參與公共工程項目，至於政府，則認

為將工程外判可以增加生產力，是有實際需要的。

我在此再次強調，把建築署九成的新工務工程外判，以及把

八成甚至全部的維修工程外判，是政府的長遠目標。建築署在推

行外判計劃時，會採取靈活兼循序漸進的方式，並不時檢討推行

的進度、私營機構的承辦能力、建築署各職系所受的影響及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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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外判工程的水準和質素等。建築署會根據以㆖種種制

定推行計劃的細節和所需的㆟手，並就有關安排，廣泛徵詢員工

的意見。建築署為2002-03年度所訂㆘的外判目標，是㆒個工作

計劃，推行進度還須視乎實際情況，例如新建築工程推出的數

量、私營機構資源的配合以及建築署㆟手的安排等。

我們已就外判的成本效益向㆖述兩個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供

進㆒步的資料。根據政府顧問的報告，建築及有關工作無論是交

由建築署負責，抑或交由顧問公司負責，成本亦大致相若。不

過，如把建築署監察顧問的成本也計算在內，則把工程項目部分

的專業服務分拆外判，成本會相對較高。雖然如此，政府顧問認

為，外判的模式在㆒般情況㆘都有助降低成本，而即使成本未有

㆘降，亦不會有所增加。政府顧問並強調，由於這次研究的比較

樣本數目很少，而樣本之間的數據亦差距甚大，所以必須小心銓

釋這個研究結果。

各位在信㆗要求擱置外判計劃，我希望你們明白，建築署現

時已把大概超過㆔成的工務及維修工程外判，而增加外判的原因

正如以㆖所說，是為了配合建築署新定的策略性角色。因此，增

加外判是必須的。推行外判的實際進度須視乎多個因素。我深信

建築署管方在諮詢員工時㆒定會抱着坦誠開放的態度，與員方共

同商議推行的細節，並充分考慮員工的意見，然後才作出適當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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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員工安排方面，由於政府已決定增加未來兩年小型工程

的數目，因此建築署在未來兩年也不會因為這項外判計劃而出現

㆟手過剩。至於確實的㆟手安排，建築署正透過剛成立的跨部門

工作小組，就員工調配、再培訓、轉職及其他安排進行深入研

究，並會全面及廣泛㆞徵詢員工的意見，然後再行定奪。政府已

明確表示會為受計劃影響的員工提供合適的安排，並㆒再承諾不

會因為推行這項計劃而強迫遣散員工。

這次業務檢討確認了建築署既為政府的建築專家和政府建築物

的監管機構，  亦是政府在建築政策、建築規劃與維修方面的專業

顧問，肩負重要的任務。建築署日後須擔當新的策略性角色，為使

該署能更好㆞肩負新的職能，政府將會繼續為員工安排再培訓和再

調配，以便共同擔當新的策略性角色，所以，員工的發展前景依然

美好。最後，我希望建築署的員工能夠抱著積極的態度參與諮詢工

作，與管方群策群力，使建築署能夠順利推展外判計劃，繼續為全

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工務局副局長郭家強

（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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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㆓年㆔月㆓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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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名單：

建築署建築師協會主席陳偉人先生

建築署工料測量師協會主席梁立基先生

建築署園境師協會主席容振偉先生

建築署屋宇保養測量師協會主席陳浩然先生

建築署結構工程師協會主席關醒忠先生

建築署屋宇裝備工程師及機電工程師職系代表何國富先生

公務人員總工會建築署技術主任(屋宇裝備及機電工程)分會主席

黃港生先生

政府建築署人員協會主席廖榮芝先生

政府機電工程署屋宇裝備人員協會主席鄭子明先生

建築署工程監督職系(建築設計處)代表羅兆堅先生

建築署工程監督職系(物業事務處)代表郭挽寧先生

建築署屋宇裝備督察職系代表何啟超先生

香港政府華員會技術主任分會執行委員陳貴松先生

香港政府華員會技術主任(建築設計)分會主席鍾炳華先生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建築署技術主任(建築設計)代表

范再洋先生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建築署技術主任(屋宇裝備)代表

王志漢先生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建築署技術主任(結構工程)代表

張子耀先生

建築署工料測量主任職系代表杜慕貞女士

建築署一般及共通職系代表陳智亮先生

建築署第一標準薪級代表龍榮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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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分送 :

政務司司長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及秘書

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主席及秘書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庫務局局長

效率促進組專員

建築署署長


